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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人力規劃 

5.1      範圍 

各機關視檔案管理業務需要，設置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指定檔

案管理專責人員，其作業包括調查及分析機關檔案管理業務

量、設置或指定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計算檔案管理業務

所需員額、辦理檔案業務分工、擬訂檔案管理人員應具備之專

業能力、選用檔案管理人員、人員訓練及辦理人力需求檢討事

項。 

5.2      主要適用法令 

5.2.1  公務人員任用法。 

5.2.2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5.2.3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 

5.2.4  公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 

5.2.5  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及人員配置基準。 

5.3      名詞定義 

5.3.1 檔案管理人員 

機關內負責執行檔案法第 7 條所定點收、立案、編目、保管、

檢調、清理、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等事項之人員。 

5.3.2  檔案管理單位 

機關內負責執行檔案法第 7 條所定點收、立案、編目、保管、

檢調、清理、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等事項之單位。 

5.3.3  中心檔案處（室） 

中央一、二級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集中保管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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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檔案及所屬機關一定保存年限或條件檔案之單位。 

5.4      處理步驟 

         作業流程，詳如圖 5-1。 

5.4.1  調查及分析機關檔案管理業務量 

各機關於設置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指定必要之檔案管理人員

時，應衡酌下列事項： 

1. 機關每年已歸檔檔案之案件數量及保管檔案之案件數量。 

2. 檔案管理作業事項，包括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

清理、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事項。 

3. 其他檔案管理及應用之必要工作量，如受理民眾應用檔案

申請量、進行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作業量及辦理電子或微縮

儲存作業量等。 

5.4.2  計算檔案管理業務所需員額 

5.4.2.1 各機關所需檔案管理人員員額，應參照機關檔案管理人員員額

配置計算方式（如表 5-1），計算之。 

5.4.2.2 各機關依 5.4.2.1 計算所需檔案管理人員人力時，應就表 5-1 所

列各項變數要求，先行備妥相關數據，以為核計之依據。 

5.4.2.3 各機關計算檔案管理所需人力需求後，應依其機關性質並兼顧

機關總員額之合理分配，循程序辦理人員調整或請增。 

5.4.3  設置或指定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 

各機關宜依下列原則設置或指定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 

1. 中央一、二級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設中心檔案

處（室）。中心檔案處（室）得執行下列業務項目： 

(1)依檔案法第 7 條各款所定，執行本機關檔案管理業務。 

(2)辦理所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其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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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本機關之所屬機關符合一定保存年限或條件之檔

案。各機關得視所屬機關數及其檔案數量多寡，決定

接收保存年限幾年以上或每年檔案調閱頻率低於幾次

以下之檔案。 

檔案接收後之入庫管理及保存修護等工作。 

受理原檔案管理機關檢調作業申請。 

辦理接收後檔案之民眾應用申請作業。 

辦理接收後檔案之銷毀與移轉作業。 

其他檔案管理事項 

2. 未設中心檔案處（室）之中央一、二級機關或其他中央機

關，檔案管理所需人力有 4 人以上者，設檔案處、室、科

或課。 

3. 未設中心檔案處（室）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或其

他地方機關，檔案管理所需人力有 4 人以上者，設檔案處、

室、科、組、課或股。 

4. 未設檔案管理專責單位者，與相關業務單位合併設置，並

指定專責人員。 

5.4.4  辦理檔案管理業務分工 

檔案管理單位得因機關個別需要，視檔案管理業務工作量、檔

案管理作業流程、業務主題及專業能力等項目，辦理檔案業務

分工。 

5.4.5  擬訂檔案管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檔案管理人員除應具備一般行政管理能力外，應就下列不同等

級，要求其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1. 檔案管理基本能力：具備檔案管理作業之基本技能，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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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監督下完成工作。 

2. 檔案管理初級能力：熟稔檔案管理工作之基本政策及法令

規章，能獨立完成工作。 

3. 檔案管理中級能力：具有研擬檔案管理應用制度，輔導檔

案管理工作能力。 

4. 檔案管理高級能力：具有政策督導、檔案管理獨立研究能

力，具備從事檔案鑑定、檔案專題指南、目錄與檔案資料

專輯編製等工作之能力。 

5.4.6   選用檔案管理人員 

各機關應依下列原則選用檔案管理人員： 

5.4.6.1 對於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宜就下列人員優先選任： 

1. 經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相當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檔案管理相關類、科及格者。 

2. 經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相當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非檔案管理相關類、科及格，並修滿大學校院檔案管

理相關課程 20 學分以上，或經檔案管理局或檔案管理局認

可之專業學（協）會、大學校院系所等舉辦檔案管理人員

訓練達 160 個小時以上者。本項人員應依照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 18 條相關規定調任。 

5.4.6.2 對於未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或約聘（僱）人員，

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定，並就下列人員優先選任： 

1. 大學校院檔案管理相關學系、所畢業者。 

2. 曾辦理檔案管理相關工作 2 年以上，並修滿大學校院檔案

管理相關課程 20 學分以上者。 

3. 曾辦理檔案管理相關工作 2 年以上，並經檔案管理局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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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局認可之專業學（協）會、大學校院系所等舉辦檔

案管理人員訓練達 160 個小時以上者。 

5.4.7  人員訓練 

各機關基於檔案管理業務推動及發展需要，宜對所屬檔案管理

相關人員實施訓練，包括推薦參加機關外之訓練或本機關自行

辦理。 

5.4.7.1 各機關得推薦適當人員，參加檔案管理局或檔案管理局認可之

專業學（協）會、大學校院系所等舉辦與檔案管理相關之訓練，

或赴國外研修檔案管理相關課程。 

5.4.7.2 自行辦理訓練之機關，以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主，除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

相關規定外，可參考下列原則辦理；其他機關亦得視需要參照

本項規定辦理。 

1. 擬訂訓練實施計畫 

(1)計畫內容包含訓練目標、對象、時間、地點、課程、師

資及經費需求與來源等項目，並得採分年或分期辦理。 

(2)實施計畫擬妥並報請機關權責長官核定後實施。 

2. 訓練準備工作 

(1)商聘訓練師資 

內聘或外聘之師資來源可為各機關檔案管理主管或資深

人員、檔案管理局訓練之榮譽講座、檔案管理局或檔案

相關專業學（協）會、大學校院系所等相關人員。 

(2)彙整並製作訓練教材 

配合授課內容，由相關講師提供紙本、其他媒體或投影

片等資料，並彙整訓練教材供學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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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問卷 

就訓練內容、方式、課程及地點之安排與學習成效等項

目設計問卷內容。 

(4)其他相關準備事項 

包括配合課程需要佈置場地、準備訓練輔助器材及安排

膳宿等事宜。 

3. 實施訓練 

(1)訓練方式 

得採多元方式併行實施，包括講師講授、分組或綜合研

討、實務觀摩、案例研討與電腦或相關設備實務操作等

方式，並可運用媒體作為教學輔助。 

(2)訓練課程 

依訓練目標及對象規劃選定課程，包括： 

檔案管理法令（如檔案法及其相關法令、文書管理相

關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實務（如點收、立案、編目、保管、

檢調、應用、清理、鑑定、電子或微縮處理等）。 

實務案例。 

檔案資訊化作業。 

檔案管理觀念課程（如檔案管理職業道德及專業倫理

等）。 

4. 紀錄及整理訓練資料 

(1)建立學員資料。 

(2)彙整學員反映意見及研討、座談紀錄。 

(3)將備妥之問卷即時進行訓練成效調查與分析。 



5-7 

(4)整編講師授課補充資料與訓練教材。 

5. 訓練成效評析 

(1)依研討或座談學員反映意見或建議評析相關作業。 

(2)就問卷分析結果，研提訓練改進事項。 

(3)就辦理訓練之相關行政過程與準備工作及實施訓練之經

驗，進行事後檢討。 

(4)結訓後追蹤評析學員檔案管理作業實際成效。 

5.4.8  辦理人力需求檢討 

5.4.8.1 檔案管理單位應就檔案業務規模，得至少每 3 年 1 次檢討配置

或指定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之適當性，並就 5.4.2.1 之規

定，重新計算所需員額數之妥適性。 

5.4.8.2 檔案管理單位應就前項檢討結果，規劃檔案管理業務單位人力

現況報告，陳報機關首長；必要時，得提供機關整體人力評鑑

作業及員額檢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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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檔案管理人力規劃流程

開　始

結束

設置或指定檔案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

擬訂檔案管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選用檔案管理人員

調查及分析機關檔案管理業務量

辦理人力需求檢討

人員訓練

辦理檔案管理業務分工

計算檔案管理業務所需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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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機關檔案管理人員員額配置計算方式 

變項 員額數/人 說明 

年歸檔檔案件數區間值 區間 A 機關＝1 人 以全年歸檔數量 5,000件為

基本員額數，配置 1 人。 

0 件x＜5000 件 

區間 B 機關 

2 B 5 

基本員額數＋增置人數。 

歸檔數量每增加 15,000

件，得增置 1 人，最多為增

置 4 人。 
5000 件x＜60000 件 

區間 C 機關 

5C7 

C＝B 區段員額數 5 人＋增

置人數。 

歸檔數量每增加 22,500

件，得增置 1 人，最多為增

置 2 人。 

60000 件x＜100000 件 

區間 D 機關 

7D15 

D＝C 區段員額數 7 人＋增

置人數。 

歸檔數量每增加 45,000

件，得增置 1 人，最多為增

置 8 人。 

100000 件x＜450000 件 

電子或微縮處理檔案 1. 檔案未電子或微縮處理

不予增加員額。 

2. 檔案實施電子或微縮處

理，增加員額 1 人。 

 

 

1. 電子儲存：指檔案原始文

件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具等

電子設備處理，並予數位

化儲存之程序。 

2. 微縮：指使用攝影方法，

將檔案縮攝於鹵化銀底片

或其他適於長久保存底片

之程序。 

3. 本變項所定員額，係指委

外處理檔案電子或微縮作

業。 

保管檔案件數 每 1,700,000 件增加員額 1

人。 

所謂檔案保管件數，係指機關

保管檔案之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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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變項 員額數/人 說明 

管理所屬機關檔案之機

關數 

每增加管理 4 個所屬機關檔

案，增加員額 1 人。 

所謂管理所屬機關檔案，係指

所屬機關檔案由該機關負責

歸檔與保管。 

檔案調閱頻率 每月 600 件，增加員額數 1

人。 

 

檔案清理頻率 每半年 1 次或每年 1 次，增

加員額數 1 人。 

所謂檔案清理，係指依檔案目

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期限之

檔案及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

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及移

轉。 

機關類型 中央一、二級與地方一級機

關增加員額 1 至 2 人 

一、中央一、二級機關為職

掌該項業務全國最高行

政機關，檔案屬決策性

較高者，檔案處理當較

為繁複。爰此，列為增

置員額變項之一。 

二、中央二級與地方一級機

關將負責其所屬機關未

來之諮議、輔導、評鑑、

訓練、檔案移轉、銷毀

及目錄之彙送等檔案行

政工作。爰此，列為增

置員額變項之一。 

說明： 

一、年歸檔檔案區間值係參考 3,421 個機關 88 年全年歸檔數量統計。歸檔數量

5,000 件以下者，計 2,388 個機關（佔 69.90﹪）；5,000 件以上，60,000 件以

下者，計 925 個機關（佔 27.04﹪）；60,000 件以上，100,000 件以下者，計

59 個機關（佔 1.72﹪）；100,000 件以上，450,000 件以下者，計 49 個機關

（佔 1.44﹪）。 

二、本計算方式係依據國家檔案局籌備處 89 年 10 月間立意抽樣調查全國 350

個中央及地方機關，扣除 19 個未回答機關，總共參與建立計算方式模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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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數 331 個機關（94.57﹪），其中中央機關計 188 個（56.79﹪），地方機關

143 個（43.21﹪）。 

三、基於考量檔案點收、立案、編目等相關實務作業要求，並基於機關檔案管

理作業現況，調整年歸檔檔案件數為一區間值。 

四、本計算方式係依據問卷調查表中影響檔案管理員額數之各項變項，採用單

變量迴歸分析法，並使用逐步迴歸分析法，依照顯著水準判斷變項是否納

入模型，由模式自行篩選變項。 

五、經由模式篩選變項與進一步分析結果，列舉影響檔管人員員額數之變項分

別為： 

1.年度歸檔檔案件數 

2.電子或微縮處理檔案 

3.保管檔案件數 

4.管理所屬機關檔案之機關數 

5.檔案調閱頻率 

6.檔案清理頻率 

7.機關類型 

六、機關得視本身之特性，考慮其他檔案管理及應用之必要工作量，酌量增置

檔管人員。 

七、本計算方式有關人數計算，每一變項計至小數點後一位，人數總計採直接

進位。 

 

範例： 

變項 數值 員額數 

年歸檔檔案件數 136,775 件 7 人 

電子或微縮處理檔案 進行檔案電子或微

縮處理 

1 人 

保管檔案件數 160 萬件 0.9 人 

管理所屬機關檔案之機關數 0 0 人 

檔案調閱頻率 每月 900 件 1.5 人 

檔案清理頻率 1 年 1 次 1 人 

機關類型 中央一級機關 1 至 2 人 

總計  13 至 14 人 

 


